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友好分局

对卞丽娜委员提案的答复
政协卞丽娜委员：
关于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建议》的提案，经我部门研究现回复如下：

一、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监测预警系统
食品药品安全一直是我分局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如何能够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扼杀在“摇篮”之中、“萌芽”状态也是我分局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的问题，建立食品药品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和无疑是最好的办法。我分局根据在日常监管中本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近日国际、国内、省、市的时事新闻，进行食品药品风险评估，实时掌握全区的食品药品安全动态，进行信息播报。动态信息包括：食品药品安全数据信息及其消费预警与消费指南等情况，并通过区电视台和张贴宣传海报等形式向全区的百姓进行公示。本年度由于疫情期间我区百姓单位食品药品供应不足，价格上涨，造成了全区百姓的紧张情绪，抢购、囤货等行为，我分局在区电视台报道发布相关信息3次。有效的降低了全区百姓的疑虑，减少了抢购、囤货等行为。
二、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
每年在传统佳节元旦、春节、中秋、国庆、以及春秋季节交替旅游旺季期间都是走亲访友、朋友聚会、聚餐的高频时期，也是易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时期，我分局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均会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对辖区内饭店、农家乐、超市、药店、小作坊、小餐馆、小摊贩、小副食等进行检查，在检查过程中加强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操作培训，提高经营者的安全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。并利用快速食品抽检车进行食品抽检，今年已经进行食品快速抽检8批次，抽检结果均为合格。严把“先证后照”的准入关，如果在抽检出现不合格的情况，我分局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进行处罚，对不达标的餐饮饭店依法取消经营资格。
三、建立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

安全信用体系分别将全区的食品流通单位、餐饮单位、药店根据经营情况、卫生情况、经营种类、是否有处罚情况进行打分评比，根据获得分数定四级（A/B/C/D）。根据定级不同分别对其全年检查频次不同（一次/两次/三次/四次）。经营者提高自身经营水平，在下一年次评比中就能提高级数，以此来激励经营者前进意识、责任意识。将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列入到D级，作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如果在本年度再次出现违法违规情况将取消经营资格。
四、明确监管范畴防止出现监管盲区
我分局对区内的面包房、馒头店、豆腐坊等在法律职责范畴内的监管，对提交申请并通过检查的发放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有效的提高了面包房、馒头店、豆腐坊等生产经营状况，有效提高了食品安全水平，避免发生食品安全问题。

五、强化食品药品宣传工作力度

为加强食品药品领域的安全意思，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，提高经营者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思，我分局借助“食品安全周”、“ 安全用药月”等活动契机，用拉横幅、发传单、贴海报等形式开展宣传。在传统节日、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等法定假日、重要的专项检查、食品快速检验车进行食品快检等活动时，我分局邀请电视台进行跟踪报道，加大宣传力度。截至目前，我分局共拉横幅7条，发放传单180余份，张贴海报90余张，区电视台报道发布相关信息4次。
六、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
我分局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，一是对监管单位压实责任，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为经营者主体，严格要求企业主体落实责任，在检查过程中对不能持续满足许可条件的企业，进行依法撤销许可。如果出现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，我分局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，甚至要求其停产整改、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。对隐瞒食品安全隐患、故意逃避监管等行为，我分局将从重处罚，在检查过程如果遇到违法数额较大或者涉嫌刑事犯罪的，第一时间移交公安局，并到检察院进行备案，做好司法衔接工作。二是对本单位工作人员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廉政教育，我分局工作人员多次参加由省局、市局举办的执法办案培训，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，增强工作人员的廉政风险意识。分局也多次开会学习廉政风险典型案例，观看廉政风险影片，在观看后写出观后感。强化行政监察和问责制度，在工作中不越位、不缺位，对监管中的失职渎职等行为，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。
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友好分局 

2020年9月30日    
